
安康市建设工程“兴安杯”奖

(市优质工程)评选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贯彻“百年大计，质量第一”的方针，落实国

务院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

产管理条例》提高全市建设工程质量水平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安康市建设工程“兴安杯”奖（市优质工程）以下

简称“兴安杯”奖，是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，我市境内

新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，凡符合本办法规

定条件的，均可参与评选。

第三条 申报“兴安杯”奖工程的单位必须是工程总承包或

主承建单位。由单位自愿申报，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。

第四条“兴安杯”奖每年评选一次，并从获奖工程中择优推

荐参加陕西省“长安杯”奖 (省优质工程)的评选。

第二章 评选工程范围

第五条 申报评选“兴安杯”奖的工程项目应是建成投产或

己投入使用一年及以上的新建工程。主要包括:

(一)工业建设项目；

(二)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。工程规模应符合附件规定；

(三)住宅工程（入住率不得低于 40%）。工程规模应符合下列



要求：

1、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住宅小区或住宅小区组团；

2、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单体住宅工程。

(四)个别工程规模较小，达不到上述要求，但有特殊影响或

纪念意义，工程质量优良，也可申报评选。

第六条 下列工程不列入评选工程范围:

(一)境外企业承建的工程项目;

(二)对已有工程进行改造的工程;

(三)保密工程、地下隐蔽工程；

(四)加层报建手续不全，经加固合格的工程。

第三章 申报条件

第七条 申报“兴安杯”奖的工程应具备以下条件:

(一)符合法定基本建设程序，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有

关节能、环保、消防等规定，工程设计合理、先进，并已通过竣

工验收备案；

(二)工程施工符合国家和行业施工技术规范及有关技术标

准，质量达到同类型工程的先进水平；

(三)工程技术资料完整、规范、真实、有效；

(四)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，无拖欠农民工

工资，且工程获得“市级文明工地”称号；

(五)工程项目应积极运用“四新”技术，建筑业十项新技术

采用不少于 4 项；



(六)工程竣工验收后，经过一年以上的使用检验，没有发现

质量问题和隐患。

第四章 申报程序

第八条 申报“兴安杯”奖的工程由创建单位报市“兴安杯”

奖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
第九条 申报应提供以下文件资料:

(一)申报资料总目录，并注明各种资料的份数;

(二)《兴安杯奖申报表》一式三份;

(三)工程中标通知书、图纸审查报告（含消防、人防等专项

审查）、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、施工合同、工程竣工验收报

告和竣工验收备案表（复印件）;

(四)工程概况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;

(五) 使用单位对工程质量的评价意见 (原件);

(六)反映工程概貌并附文字说明的工程各部位彩照 20 张，

装订成册一本；

(七)U 盘一个，内含配有解说词的 5-10 分钟工程影像和申报

表、印证材料等内容电子版（word 文件）。

第十条 申报“兴安杯”奖评审委员会核验的文件应符合

以下要求:

(一)必须使用市建筑业协会统一版本的《“兴安杯”奖申报

表》。表内签暑意见的各栏，必须写明对工程质量的具体意见，

并加盖公章。未签署具体评价意见的，申报表无效;



(二)申报资料必须准确、真实，并涵盖所申报工程的全部内

容。资料中涉及建设地点、投资规模、建筑面积、结构类型、质

量评价、工程性质和用途等数据和文字必须与工程一致。如有差

异，要求附相应的变更手续和文件说明；

(三)工程影像资料的内容应包括:工程全貌、工程竣工后的

各主要功能部位、工程施工中的基坑（槽）开挖、基础施工、结

构施工、门窗安装、屋面防水、管线敷设、设备安装、室内外装

饰的质量水平介绍以及能反映主要施工方法和体现新技术、新工

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的措施等；

（四）申报资料提交至协会后，由协会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，

初审合格后，方可报送“兴安杯”奖评审委会员。

第五章 工程评审

第十一条 安康市“兴安杯”奖评审委员会下设评选办公室，

负责“兴安杯”奖的评审工作，评选办公室设在安康市建筑业协

会。

第十二条 各县(市、区)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

“兴安杯”奖申报、初审工作。

第十三条 符合条件的申报工程，市“兴安杯”奖评选办公

室应组织专家严格进行复查。

第十四条 工程复查的内容和要求:

(一)听取承建单位对工程施工和质量的情况介绍。主要听取

工程特点、难点，施工技术及质量保证措施，各分部分项工程质



量水平和质量评定结果；

(二)实地查验工程质量水平。凡是复查小组要求查看的工程

内容和部位，各有关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回避或拒绝；

(三)听取使用单位对工程质量的评价意见。复查小组与使用

单位座谈时，主要承建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的有关人员应当回

避；

(四)查阅工程有关的技术资料；

(五)对工程复查情况进行现场讲评；

(六)复查小组向评审委员会提交书面复查报告。

第十五条 评审工作坚持严格、认真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
评审会议须由评审委员本人参加，不得委派代表出席。

第十六条 评审委员会根据被推荐工程的申报资料和工程

复查小组的汇报，通过审查、观看工程录像、质询、讨论、评议，

最终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获奖工程。

第十七条 评审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评审委员出席方为

有效，同意票数占出席评审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 (含)者，该工

程即获通过。

第六章 奖 励

第十八条 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人民防空办公室）

和安康市建筑业协会向获得“兴安杯”奖工程的施工单位授予奖

杯（牌）、证书，并在全市予以通报表彰。

第十九条 对获得“兴安杯”奖工程的施工单位，根据招投



标中有关规定增加信誉分予以奖励，有条件的部门和企业应对获

奖企业和有关人员给予奖励。

第七章 纪 律

第二十条 评审委员会对申报的工程项目，应当坚持标准，

认真审查，严格把关，做好工程项目的初审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 申报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对

违反者，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通报，直至撤销申报和获奖资格。

第二十二条 复查人员和评审委员会人员要秉公办事，廉洁

自律，坚持标准。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或通报，

直至撤销其参加工程复查或评委资格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对已获得“兴安杯”奖的工程，如在使用中出

现较大的质量问题时，评审委员会有权取消该工程所得的荣誉，

收回奖杯（牌）和证书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人民防

空办公室）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为

五年。



附件一:

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

“兴安杯”奖评选范围

1、8000 座以上的体育场;

2、1500 座以上的体育馆;

3、800 座以上的游泳池;

4、500 座以上的影剧院或多功能厅;

5、100 间以上客房的饭店、宾馆;

6、桥面积在 8000 平方米以上的城市立交桥及高架桥;

7、用地面积在 1 万平方米，绿化面积在 3000 平方米以上的

园林工程;

8、日供水量在 3 万吨以上的独立水厂;

9、日污水处理能力为 3 万吨以上的独立处理厂;

10、投资超过 2000 万元以上的市政工程；

11、高度在 80 米以上的电视发射塔;

12、建筑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办公楼、写字楼、综合

楼、营业楼、候机楼、铁路站房、教学楼、图书楼;

13、500 平方米以上的古建筑工程。



附件二:

申 报 须 知

一、工程名称、单位名称（施工企业、主要参建单位、监理

企业、劳务企业等）必须填写全称并与公章一致；地址、电话、

项目负责人资质证书等级和编号必须详细填写正确，清晰可辨。

二、申报表上所填单位名称、签章应与合同一致，且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，盖章（包括附件、复印件上的盖章）清晰可辨。

三、“兴安杯”奖工程必须是具有独立生产能力和使用功能

的工程，如一项单位工程由几家施工企业同时施工，只能由工程

结构主体总承包企业一家单独申报，其他按工作量占 10％以上的

可参与申报，申报企业、参建企业和劳务企业应提供能说明与本

单位及相关工作量有效的部分合同（或证明文件）。

四、参建单位和劳务企业未盖章的视其为非参建单位和劳务

企业。

五、申报表中数据要如实填写，字迹工整清楚，格内填写不

下可另行附页。

六、表内签署意见的各栏，必须写明对工程质量的评价，未

签署具体评价意见的申报表视为无效。

七、申报工程的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、施工图审查报告、

竣工验收备案等有关文件中的相应数据应互相一致。

八、获市级以上相关奖励情况应按照有关证书详细填写，并

附相应的证书复印件。

九、资料装订：透明薄膜封面装订成册。

十、申报表按规定格式用 word 文档,新宋体 12 号字填写，



用 A4 纸规格打印，并将申报表内容、工程质量照片、工程质量

情况文字资料，装进 U 盘（数据应与书面资料数据一致），一并

送市建筑业协会存档。

十一、工程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（要

求 1500--2000 字）：

（一）工程概况

1.申报工程名称，类别。工程的开工、竣工验收、备案时间，

报建手续，施工许可证，施工图审查等情况。

2.申报工程规模：如建筑面积、层数、总高度、地基基础、

主体结构类型、生产能力、市政工程规模等。

3.申报工程的责任主体单位：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施

工总承包单位，申报“兴安杯”奖的参建单位、劳务企业，及其

参建工作内容、工作量。

（二）工程施工技术难点，亮点（内容、数据等）。

（三）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推广使用情况。

（四）防水的具体作法（屋面、地下室、外墙、卫生间、厨

房、浴室间等）。

（五）基础验槽、地基基础、主体验收情况、砼强度和钢筋

位置原位检测结果、全高垂直度偏差值、沉降观测值（沉降速率、

极值等）及最近结论、网架支座高差、两次挠度测试结果等质量

情况。

（六）规范、标准要求的单位工程安全和功能检测情况（防

雷检测、节能检测、消防检测、人防检测等强制性检测）。

（七）工程获得的荣誉。

十二、申报资料装订顺序如下表。



安康市建设工程“兴安杯”奖（市优质工程）申报资料装订顺序：
对照《安康市建设工程兴安杯奖（市优质工程）评选暂行办法》及本年度申报评选通知的要求，

申报企业必须对申报资料逐项进行核查，并记录相关的数据，作为目录须提供此表。

申报单位 单位核查部

门

在此盖章申报工程

装订

顺序
资 料 名 称 文件原件编号

文件

份数
页码

1 资料总目录

2 “兴安杯”奖工程申报表

3
规划许可证

施工许可证

4 施工单位中标通知书

5
施工合同（协议书）

工程竣工验收报告

6 工程概况、施工质量介绍

7

消防验收意见书

环保验收或准予使用文件、节

能、人防等专项验收记录及检测

报告结论

8 施工资料审查表

9 工程验收资料、竣工验收备案表

10
施工图技术性审查及消防设计

审查报告（复印件）

11 使用单位一年后评价意见

12
主体沉降观测总结报告（复印

件）

13 区（市、县）推荐意见（原件）

13 照片（20 张）（不得普通打印）

14 荣誉证书（复印件）

15 视频（U盘)（5～10 分钟）

注：1.申报表一式三份，其中一份和工程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装订在一起，另两份单独装订。

2.申报表请从安康市建筑业协会网站下载（http://www.akjzxh.com/）


